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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经济大盘的“稳定器”，也是拉动增长的“牛鼻子”。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陆

续发布了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机械、汽车、电力装备、轻工业、电子信息制造

业十大行业的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这十大行业占工业增加值的7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1月—8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105.1万辆

和2112.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7%和12.6%。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汽车零部件

作为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整个行业的竞争力。随着汽车零部件产业规

模的扩张，相关企业普遍具有生产周期衔接紧密、成本核算复杂、客户集中度高的特性。国

家税务总局宁波前湾新区税务局聚焦当地汽车零部件产业生产经营实际，通过数据分析和实

地核查等多种手段，发现汽车零部件企业主要存在销售收入确认不及时、未实际发生的费用

未按规定作纳税调整等典型税务风险。

风险点一：延迟确认销售收入

◎典型案例◎

M公司主营汽车灯具的研究开发，长期为国内某龙头车企提供配套供货服务，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税务部门开展汽车零部件产业专项风险筛查时，发现M公司2023年存货周转天

数为358.52天，2024年上半年存货周转天数为461.07天，存货周转天数呈逐年攀升趋势，不

符合“订单生产、发货即确认交付”的产业特性。进一步分析发现，2024年上半年同期同行



业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仅为120天，M公司存货周转天数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周转效率不足行业

水平的1/3，存在异常，M公司可能存在延迟确认销售收入的问题。

◎风险分析◎

针对M公司的疑点，税务部门对M公司的销售流程、收入确认凭证、存货管理台账等资料

展开深入核查，并对M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约谈。M公司财务负责人表示，其生产产品的核心

原材料如芯片、灯珠和电感等，均依赖进口，且部分原材料的市场供应稀缺。为保障生产连

续性，M公司常年储备大量进口原材料，此类原材料占总存货的比重约为40%。同时，由于下

游企业主机厂要求供应商提前备货，M公司因此长期积压了大量库存。库存积压及下游企业

主机厂的延迟付款，导致M公司资金紧张。为缓解资金压力，公司在收到货款时才确认销售

收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

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

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明确，除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另有规定外，

企业销售收入的确认，必须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企业销售商品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的，应确认收入的实现：商品销售合同已经签订，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相关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企业对已售出的商品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

理权，也没有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已发生或将发生的销售方的成本

能够可靠地核算。

据此，企业销售商品在满足“货物已发出、风险报酬已转移”条件时就应确认收入，而

不是将是否收到货款作为收入确认的唯一依据。税务部门经详细核查与数据比对，确认M公

司于2023年底至2024年上半年期间，累计延迟确认销售收入5022.55万元。经税务部门辅导

后，M公司按规定补缴税款，并调整了企业收入确认流程。

风险点二：虚增税前扣除金额

◎典型案例◎

N公司是一家主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电驱动系统研发与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产

品主要供应国内整车制造商，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因产品售后质保要求较高，N公司与客

户约定，需预提一定比例的质量保证金。

税务部门在汽车零部件产业专项风险筛查中发现，N公司2022年、2023年计提的预计负

债，均为企业预提的质量保证金，其中2022年新增预提质量保证金10149.6万元，2023年新

增预提质量保证金10391.77万元。截至2023年底，N公司2022年、2023年预提的质量保证金

均未实际发生。进一步分析发现，N公司2022年、2023年新增预提的质量保证金均未按规定

作纳税调整，合计多税前扣除20541.37万元，存在虚增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金额，少缴纳企



业所得税的问题。

◎风险分析◎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

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有关的支出，是

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

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所以，企业预提但未实际发生的费用，不得在税

前扣除，需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作纳税调增处理。

在被约谈时，N公司财务负责人解释称，其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实际发生”原则的

理解不到位，误以为按会计准则预提的质量保证金可直接税前扣除。经税务部门辅导后，N

公司重新梳理预计负债的核算明细，更正2022年、2023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累计

补缴企业所得税4120.38万元。

笔者提醒，汽车零部件企业需注意预提费用的税会差异，定期梳理会计准则与税法对预

计负债核算的不同要求，重点关注“预提未发生”“实际发生滞后”等情形，确保未实际发

生的预提费用在当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及时作纳税调增，避免因税会差异处理不当引

发涉税风险。

（据《中国税务报》）

编辑：邵彦霖

HTML版本： 汽车零部件企业：收入确认要及时，成本扣除要据实

https://www.cae-forum.org/caenews/39051.html

